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141號

上  訴  人  黃文雄                                     

訴訟代理人  朱家穎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申請農牧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事件，上訴人對

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9號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

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

由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行政訴訟法第24

4條第1項第4款及第3項所明定，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上訴

理由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

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

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

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

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

示合於該條款之具體事實。上訴狀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

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

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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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29日以坐落於○○縣○○鄉○○段

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由○○縣○○鄉公所

向被上訴人申請容許將系爭土地作為畜牧設施使用，飼養乳

牛210頭。惟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定本案係屬新設置畜牧

場，所申請飼養家畜禽規模已超過被上訴人110年11月9日府

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110年11月9日公告）關於

○○縣○○鄉之乳牛容養上限，乃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

第2項規定，以111年1月24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下稱原處分）否准其申請。上訴人不服，向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現已改制為農業部，下稱農委會）提起訴願，經決定

駁回，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撤銷。⒉應命被上訴人就上訴人110年7月29日之申請，

作成准許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作畜牧場登記及主

要畜牧設施許可使用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

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依農委會網站之說明，可知「有影

響農業產銷之虞者」須經縣政府擬定該農產物之產銷計畫，

且公告周知者，始須審認，並非原處分所認定係依「110年

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判斷，然原判決未調查彰化

縣乳牛之產銷計畫為何，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㈡原判

決就供應屠宰頭數、預估飼養頭數、飼養總量與「影響農業

產銷之虞者」未為論據理由之說明；另關於「影響農業產銷

之虞」所影響之地區，究竟是指○○縣○○鄉，或○○縣，

或全國？從原判決中均無從知悉，原判決顯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誤。㈢依農委會出版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業年

度生產目標作業要點」其中已揭示生產目標之數量達成僅為

輔導建議性質，且其用語為「數量達成」應解釋為「至少需

要完成多少數量」，然原判決將達成目標解釋成「上限」顯

已逾越一般文義解釋範疇，有法律解釋上之違誤。㈣原處分

及原判決以「影響農業產銷之虞」為由駁回上訴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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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影響程度為何？影響之地區？年代？銷售價格？等等均

未敘明，顯有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

律概念涵攝明顯錯誤等情，應予以廢棄。㈤原判決一方面認

為原處分所援引之「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並非

法規，自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溯及既往之問題，另一方面

卻在判斷是否「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適用「110年度各鄉

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依據，此適用方式顯有規避授權明

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有判決違

背論理法則之違誤。㈥被上訴人未依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

理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公告暫停受理新設置畜牧場之申請，

卻以原處分否准上訴人之申請，則上訴人既已投入相當成本

欲為申請，當已影響上訴人之正當合理之信賴。㈦另案當事

人同樣涉及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向○○縣埔

鹽鄉公所申請飼養肉牛遭否准，嗣經被上訴人訴願決定將否

准處分撤銷，然被上訴人於本案卻否准上訴人之申請，顯然

違反行政一體性與平等原則之要求，原判決未予考量此情

形，有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等語。

四、本院查：

　㈠原判決理由已論明：

　　⒈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第8條第1項、第8條之1第2項及第

3項規定、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1條、第4條、第5條、第6

條第2項規定，可知主管機關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

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得依

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

意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劃

定，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又

在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

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另依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第6條第2項於106年6月2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及參考

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第6條第2項有關「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之要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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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整體產業需求及調節政策，若有影響生產與銷售之

均衡狀態，致妨礙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業產銷穩定疑慮者，

即得不同意其將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行政機關

對此申請事項並有依其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

　　⒉析言之，以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為

例，如為乳用家畜，以農委會依據臺灣地區000年度生乳

生產量生產目標為基礎訂定彰化縣000年生乳生產目標，

並以每頭家畜乳產量為基數計算彰化縣家畜最大飼養頭數

即飼養上限，以達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亦即，在彰化

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應計算容養頭數，再

衡量○○縣○鄉鎮與彰化縣全境之農田占比，計算○○縣

○鄉鎮家畜飼養頭數上限。又農委會給定之彰化縣000年

生牛乳生產目標為111,350公噸，是參酌彰化縣107年至00

0年間生牛乳生產量與飼養頭數平均比例為324,953÷88,98

4，計算每頭乳牛乳產量為3.65公噸（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

捨五入）。以110年度彰化縣生牛乳生產目標量111,350公

噸÷每頭乳牛乳產量3.65公噸，求得數量為30,506.849315

頭。其中，上訴人申請畜牧場所在地○○縣○○鄉，依其

農牧用地比例，即以○○縣○○鄉農牧用地除以彰化縣農

牧用地（3,611.00662公頃÷61,072.90697公頃）比例為5.

91%，以彰化縣乳牛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30,506.8493

15頭×○○縣○○鄉農牧用地比例5.91%，以此估算○○縣

○○鄉000年度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為1,803頭。是

以，被上訴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第1項及畜牧法第22條

第1項後段規定，以110年11月9日公告訂定「110年度各鄉

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就○○縣○○鄉乳牛飼養總頭數

容養上限訂為1,803頭，即無不合，自得作為核准新設置

相關畜牧場之重要參考標準，如有超過該容養上限者，即

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所稱「有影響農業產銷之

虞者」，得不同意其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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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查○○縣○○鄉110年第2季之乳牛在養頭數為15,002頭，

已達110年11月9日公告○○縣○○鄉110年度乳牛容養上

限1,803頭約8倍，是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申請農

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飼養乳牛210頭之飼養規

模，考量彰化縣畜禽發展及各鄉（鎮、市）畜牧場漸趨密

集，生產飼養畜禽過程對於環境污染以及周遭居民生活品

質之影響，綜合專業性及技術性評估，認已逾彰化縣110

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之容養上限，足以影響乳牛

之產銷，乃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否准上訴

人申請之處分，經核既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且無與法律

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亦無消極不

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謂為不法。

　　⒋上訴人雖援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主張其申請案件係於

110年7月29日提出，被上訴人逕依110年11月9日公告之11

0年度容養上限表之牛隻容養上限將上訴人之申請予以駁

回，有違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惟查，上

訴人提出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時，尚無110年11月9日公

告，然於本件申請程序終結前，被上訴人已作成110年11

月9日公告，即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已有限制或禁止規

定之新法規存在，自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適用之

餘地，不涉及法規溯及既往適用之問題。再者，被上訴人

為本件之主管機關，有依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

限，並非受理上訴人之申請，即應同意核准興建農業設

施，自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語。

　㈡經核原判決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之意見，並就上

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前開

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所為論斷或不採納其主張之理由，再為

爭執，而以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論

斷不當，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

為不當，暨援引與本件個案爭議無涉之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

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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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難認對原判決之

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又另案被上訴人所為訴願決

定係以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對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申請，僅

具有書面審查權限，並無實質審查並駁回申請之權限，而撤

銷該公所之否准處分，上訴意旨以顯屬無關之上開訴願決

定，主張被上訴人駁回系爭申請案違反平等原則，進而指摘

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云云，自不能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

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

法。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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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141號
上  訴  人  黃文雄                                      


訴訟代理人  朱家穎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申請農牧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行政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4款及第3項所明定，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上訴理由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具體事實。上訴狀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二、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29日以坐落於○○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由○○縣○○鄉公所向被上訴人申請容許將系爭土地作為畜牧設施使用，飼養乳牛210頭。惟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定本案係屬新設置畜牧場，所申請飼養家畜禽規模已超過被上訴人110年11月9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110年11月9日公告）關於○○縣○○鄉之乳牛容養上限，乃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1月24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其申請。上訴人不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農業部，下稱農委會）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應命被上訴人就上訴人110年7月29日之申請，作成准許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作畜牧場登記及主要畜牧設施許可使用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依農委會網站之說明，可知「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須經縣政府擬定該農產物之產銷計畫，且公告周知者，始須審認，並非原處分所認定係依「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判斷，然原判決未調查彰化縣乳牛之產銷計畫為何，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㈡原判決就供應屠宰頭數、預估飼養頭數、飼養總量與「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未為論據理由之說明；另關於「影響農業產銷之虞」所影響之地區，究竟是指○○縣○○鄉，或○○縣，或全國？從原判決中均無從知悉，原判決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㈢依農委會出版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業年度生產目標作業要點」其中已揭示生產目標之數量達成僅為輔導建議性質，且其用語為「數量達成」應解釋為「至少需要完成多少數量」，然原判決將達成目標解釋成「上限」顯已逾越一般文義解釋範疇，有法律解釋上之違誤。㈣原處分及原判決以「影響農業產銷之虞」為由駁回上訴人之申請，然就影響程度為何？影響之地區？年代？銷售價格？等等均未敘明，顯有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概念涵攝明顯錯誤等情，應予以廢棄。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原處分所援引之「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並非法規，自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溯及既往之問題，另一方面卻在判斷是否「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適用「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依據，此適用方式顯有規避授權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有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㈥被上訴人未依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公告暫停受理新設置畜牧場之申請，卻以原處分否准上訴人之申請，則上訴人既已投入相當成本欲為申請，當已影響上訴人之正當合理之信賴。㈦另案當事人同樣涉及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向○○縣埔鹽鄉公所申請飼養肉牛遭否准，嗣經被上訴人訴願決定將否准處分撤銷，然被上訴人於本案卻否准上訴人之申請，顯然違反行政一體性與平等原則之要求，原判決未予考量此情形，有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等語。
四、本院查：
　㈠原判決理由已論明：
　　⒈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第8條第1項、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項規定、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1條、第4條、第5條、第6條第2項規定，可知主管機關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又在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另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於106年6月2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及參考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有關「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之要件審查，應考量整體產業需求及調節政策，若有影響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致妨礙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業產銷穩定疑慮者，即得不同意其將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行政機關對此申請事項並有依其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
　　⒉析言之，以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為例，如為乳用家畜，以農委會依據臺灣地區000年度生乳生產量生產目標為基礎訂定彰化縣000年生乳生產目標，並以每頭家畜乳產量為基數計算彰化縣家畜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以達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亦即，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應計算容養頭數，再衡量○○縣○鄉鎮與彰化縣全境之農田占比，計算○○縣○鄉鎮家畜飼養頭數上限。又農委會給定之彰化縣000年生牛乳生產目標為111,350公噸，是參酌彰化縣107年至000年間生牛乳生產量與飼養頭數平均比例為324,953÷88,984，計算每頭乳牛乳產量為3.65公噸（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以110年度彰化縣生牛乳生產目標量111,350公噸÷每頭乳牛乳產量3.65公噸，求得數量為30,506.849315頭。其中，上訴人申請畜牧場所在地○○縣○○鄉，依其農牧用地比例，即以○○縣○○鄉農牧用地除以彰化縣農牧用地（3,611.00662公頃÷61,072.90697公頃）比例為5.91%，以彰化縣乳牛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30,506.849315頭×○○縣○○鄉農牧用地比例5.91%，以此估算○○縣○○鄉000年度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為1,803頭。是以，被上訴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第1項及畜牧法第22條第1項後段規定，以110年11月9日公告訂定「110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就○○縣○○鄉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訂為1,803頭，即無不合，自得作為核准新設置相關畜牧場之重要參考標準，如有超過該容養上限者，即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所稱「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得不同意其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⒊查○○縣○○鄉110年第2季之乳牛在養頭數為15,002頭，已達110年11月9日公告○○縣○○鄉110年度乳牛容養上限1,803頭約8倍，是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飼養乳牛210頭之飼養規模，考量彰化縣畜禽發展及各鄉（鎮、市）畜牧場漸趨密集，生產飼養畜禽過程對於環境污染以及周遭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綜合專業性及技術性評估，認已逾彰化縣110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之容養上限，足以影響乳牛之產銷，乃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否准上訴人申請之處分，經核既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且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謂為不法。
　　⒋上訴人雖援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主張其申請案件係於110年7月29日提出，被上訴人逕依110年11月9日公告之110年度容養上限表之牛隻容養上限將上訴人之申請予以駁回，有違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惟查，上訴人提出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時，尚無110年11月9日公告，然於本件申請程序終結前，被上訴人已作成110年11月9日公告，即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已有限制或禁止規定之新法規存在，自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適用之餘地，不涉及法規溯及既往適用之問題。再者，被上訴人為本件之主管機關，有依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並非受理上訴人之申請，即應同意核准興建農業設施，自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語。
　㈡經核原判決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之意見，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前開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所為論斷或不採納其主張之理由，再為爭執，而以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論斷不當，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暨援引與本件個案爭議無涉之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核與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又另案被上訴人所為訴願決定係以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對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申請，僅具有書面審查權限，並無實質審查並駁回申請之權限，而撤銷該公所之否准處分，上訴意旨以顯屬無關之上開訴願決定，主張被上訴人駁回系爭申請案違反平等原則，進而指摘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云云，自不能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141號
上  訴  人  黃文雄                                      

訴訟代理人  朱家穎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申請農牧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事件，上訴人對
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9號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
    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
    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行政訴訟法第244
    條第1項第4款及第3項所明定，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上訴理
    由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
    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判
    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之
    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訴
    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示
    合於該條款之具體事實。上訴狀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
    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難
    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二、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29日以坐落於○○縣○○鄉○○段0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由○○縣○○鄉公所向被上訴人
    申請容許將系爭土地作為畜牧設施使用，飼養乳牛210頭。
    惟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定本案係屬新設置畜牧場，所申請飼
    養家畜禽規模已超過被上訴人110年11月9日府農畜字第0000
    000000號公告（下稱110年11月9日公告）關於○○縣○○鄉之乳
    牛容養上限，乃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
    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以111
    年1月24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
    其申請。上訴人不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農
    業部，下稱農委會）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循序提起本件
    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應命被上
    訴人就上訴人110年7月29日之申請，作成准許非都市土地一
    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作畜牧場登記及主要畜牧設施許可使用之
    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依農委會網站之說明，可知「有影
    響農業產銷之虞者」須經縣政府擬定該農產物之產銷計畫，
    且公告周知者，始須審認，並非原處分所認定係依「110年
    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判斷，然原判決未調查彰化
    縣乳牛之產銷計畫為何，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㈡原判
    決就供應屠宰頭數、預估飼養頭數、飼養總量與「影響農業
    產銷之虞者」未為論據理由之說明；另關於「影響農業產銷
    之虞」所影響之地區，究竟是指○○縣○○鄉，或○○縣，或全國
    ？從原判決中均無從知悉，原判決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依農委會出版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業年度生產
    目標作業要點」其中已揭示生產目標之數量達成僅為輔導建
    議性質，且其用語為「數量達成」應解釋為「至少需要完成
    多少數量」，然原判決將達成目標解釋成「上限」顯已逾越
    一般文義解釋範疇，有法律解釋上之違誤。㈣原處分及原判
    決以「影響農業產銷之虞」為由駁回上訴人之申請，然就影
    響程度為何？影響之地區？年代？銷售價格？等等均未敘明
    ，顯有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概念
    涵攝明顯錯誤等情，應予以廢棄。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原處
    分所援引之「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並非法規，
    自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溯及既往之問題，另一方面卻在判
    斷是否「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適用「110年度各鄉鎮家畜
    容養上限表」作為依據，此適用方式顯有規避授權明確性原
    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有判決違背論理
    法則之違誤。㈥被上訴人未依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
    條例第4條規定公告暫停受理新設置畜牧場之申請，卻以原
    處分否准上訴人之申請，則上訴人既已投入相當成本欲為申
    請，當已影響上訴人之正當合理之信賴。㈦另案當事人同樣
    涉及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向○○縣埔鹽鄉公所
    申請飼養肉牛遭否准，嗣經被上訴人訴願決定將否准處分撤
    銷，然被上訴人於本案卻否准上訴人之申請，顯然違反行政
    一體性與平等原則之要求，原判決未予考量此情形，有判決
    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等語。
四、本院查：
　㈠原判決理由已論明：
　　⒈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第8條第1項、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
      項規定、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1條、第4條、第5條、第6條
      第2項規定，可知主管機關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農
      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得依據
      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
      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
      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又在農
      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
      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另依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第6條第2項於106年6月2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及參考農業
      發展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
      條第2項有關「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之要件審查，應考
      量整體產業需求及調節政策，若有影響生產與銷售之均衡
      狀態，致妨礙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業產銷穩定疑慮者，即得
      不同意其將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行政機關對此
      申請事項並有依其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
　　⒉析言之，以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為例
      ，如為乳用家畜，以農委會依據臺灣地區000年度生乳生
      產量生產目標為基礎訂定彰化縣000年生乳生產目標，並
      以每頭家畜乳產量為基數計算彰化縣家畜最大飼養頭數即
      飼養上限，以達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亦即，在彰化縣
      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應計算容養頭數，再衡
      量○○縣○鄉鎮與彰化縣全境之農田占比，計算○○縣○鄉鎮家
      畜飼養頭數上限。又農委會給定之彰化縣000年生牛乳生
      產目標為111,350公噸，是參酌彰化縣107年至000年間生
      牛乳生產量與飼養頭數平均比例為324,953÷88,984，計算
      每頭乳牛乳產量為3.65公噸（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
      ）。以110年度彰化縣生牛乳生產目標量111,350公噸÷每
      頭乳牛乳產量3.65公噸，求得數量為30,506.849315頭。
      其中，上訴人申請畜牧場所在地○○縣○○鄉，依其農牧用地
      比例，即以○○縣○○鄉農牧用地除以彰化縣農牧用地（3,61
      1.00662公頃÷61,072.90697公頃）比例為5.91%，以彰化
      縣乳牛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30,506.849315頭×○○縣○○
      鄉農牧用地比例5.91%，以此估算○○縣○○鄉000年度乳牛飼
      養總頭數容養上限為1,803頭。是以，被上訴人依農業發
      展條例第8條第1項及畜牧法第22條第1項後段規定，以110
      年11月9日公告訂定「110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
      ，就○○縣○○鄉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訂為1,803頭，即
      無不合，自得作為核准新設置相關畜牧場之重要參考標準
      ，如有超過該容養上限者，即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
      第2項所稱「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得不同意其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⒊查○○縣○○鄉110年第2季之乳牛在養頭數為15,002頭，已達1
      10年11月9日公告○○縣○○鄉110年度乳牛容養上限1,803頭
      約8倍，是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申請農業用地作
      畜牧設施容許使用，飼養乳牛210頭之飼養規模，考量彰
      化縣畜禽發展及各鄉（鎮、市）畜牧場漸趨密集，生產飼
      養畜禽過程對於環境污染以及周遭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
      綜合專業性及技術性評估，認已逾彰化縣110年度各鄉鎮
      家畜禽容養上限表之容養上限，足以影響乳牛之產銷，乃
      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否准上訴人申請之處
      分，經核既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且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
      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
      之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謂為不法。
　　⒋上訴人雖援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主張其申請案件係於1
      10年7月29日提出，被上訴人逕依110年11月9日公告之110
      年度容養上限表之牛隻容養上限將上訴人之申請予以駁回
      ，有違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惟查，上訴
      人提出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時，尚無110年11月9日公告
      ，然於本件申請程序終結前，被上訴人已作成110年11月9
      日公告，即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已有限制或禁止規定之
      新法規存在，自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適用之餘地
      ，不涉及法規溯及既往適用之問題。再者，被上訴人為本
      件之主管機關，有依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並
      非受理上訴人之申請，即應同意核准興建農業設施，自未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語。
　㈡經核原判決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之意見，並就上
    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前開
    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所為論斷或不採納其主張之理由，再為
    爭執，而以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論
    斷不當，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
    為不當，暨援引與本件個案爭議無涉之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
    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核與
    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難認對原判決之
    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又另案被上訴人所為訴願決
    定係以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對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申請，僅
    具有書面審查權限，並無實質審查並駁回申請之權限，而撤
    銷該公所之否准處分，上訴意旨以顯屬無關之上開訴願決定
    ，主張被上訴人駁回系爭申請案違反平等原則，進而指摘原
    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云云，自不能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
    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洪　慕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2年度上字第141號
上  訴  人  黃文雄                                      

訴訟代理人  朱家穎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申請農牧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依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行政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4款及第3項所明定，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上訴理由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具體事實。上訴狀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二、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29日以坐落於○○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由○○縣○○鄉公所向被上訴人申請容許將系爭土地作為畜牧設施使用，飼養乳牛210頭。惟經被上訴人審查，認定本案係屬新設置畜牧場，所申請飼養家畜禽規模已超過被上訴人110年11月9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110年11月9日公告）關於○○縣○○鄉之乳牛容養上限，乃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以111年1月24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其申請。上訴人不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農業部，下稱農委會）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應命被上訴人就上訴人110年7月29日之申請，作成准許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作畜牧場登記及主要畜牧設施許可使用之行政處分。經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㈠依農委會網站之說明，可知「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須經縣政府擬定該農產物之產銷計畫，且公告周知者，始須審認，並非原處分所認定係依「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判斷，然原判決未調查彰化縣乳牛之產銷計畫為何，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㈡原判決就供應屠宰頭數、預估飼養頭數、飼養總量與「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未為論據理由之說明；另關於「影響農業產銷之虞」所影響之地區，究竟是指○○縣○○鄉，或○○縣，或全國？從原判決中均無從知悉，原判決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㈢依農委會出版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業年度生產目標作業要點」其中已揭示生產目標之數量達成僅為輔導建議性質，且其用語為「數量達成」應解釋為「至少需要完成多少數量」，然原判決將達成目標解釋成「上限」顯已逾越一般文義解釋範疇，有法律解釋上之違誤。㈣原處分及原判決以「影響農業產銷之虞」為由駁回上訴人之申請，然就影響程度為何？影響之地區？年代？銷售價格？等等均未敘明，顯有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概念涵攝明顯錯誤等情，應予以廢棄。㈤原判決一方面認為原處分所援引之「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並非法規，自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溯及既往之問題，另一方面卻在判斷是否「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適用「110年度各鄉鎮家畜容養上限表」作為依據，此適用方式顯有規避授權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有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㈥被上訴人未依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公告暫停受理新設置畜牧場之申請，卻以原處分否准上訴人之申請，則上訴人既已投入相當成本欲為申請，當已影響上訴人之正當合理之信賴。㈦另案當事人同樣涉及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向○○縣埔鹽鄉公所申請飼養肉牛遭否准，嗣經被上訴人訴願決定將否准處分撤銷，然被上訴人於本案卻否准上訴人之申請，顯然違反行政一體性與平等原則之要求，原判決未予考量此情形，有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之違誤等語。
四、本院查：
　㈠原判決理由已論明：
　　⒈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第8條第1項、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項規定、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1條、第4條、第5條、第6條第2項規定，可知主管機關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促進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又在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另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於106年6月28日修正之立法理由及參考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有關「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之要件審查，應考量整體產業需求及調節政策，若有影響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致妨礙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業產銷穩定疑慮者，即得不同意其將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行政機關對此申請事項並有依其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
　　⒉析言之，以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為例，如為乳用家畜，以農委會依據臺灣地區000年度生乳生產量生產目標為基礎訂定彰化縣000年生乳生產目標，並以每頭家畜乳產量為基數計算彰化縣家畜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以達生產與銷售之均衡狀態。亦即，在彰化縣申請農業用地容許畜牧設施使用，應計算容養頭數，再衡量○○縣○鄉鎮與彰化縣全境之農田占比，計算○○縣○鄉鎮家畜飼養頭數上限。又農委會給定之彰化縣000年生牛乳生產目標為111,350公噸，是參酌彰化縣107年至000年間生牛乳生產量與飼養頭數平均比例為324,953÷88,984，計算每頭乳牛乳產量為3.65公噸（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以110年度彰化縣生牛乳生產目標量111,350公噸÷每頭乳牛乳產量3.65公噸，求得數量為30,506.849315頭。其中，上訴人申請畜牧場所在地○○縣○○鄉，依其農牧用地比例，即以○○縣○○鄉農牧用地除以彰化縣農牧用地（3,611.00662公頃÷61,072.90697公頃）比例為5.91%，以彰化縣乳牛最大飼養頭數即飼養上限30,506.849315頭×○○縣○○鄉農牧用地比例5.91%，以此估算○○縣○○鄉000年度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為1,803頭。是以，被上訴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第1項及畜牧法第22條第1項後段規定，以110年11月9日公告訂定「110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就○○縣○○鄉乳牛飼養總頭數容養上限訂為1,803頭，即無不合，自得作為核准新設置相關畜牧場之重要參考標準，如有超過該容養上限者，即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所稱「有影響農業產銷之虞者」，得不同意其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⒊查○○縣○○鄉110年第2季之乳牛在養頭數為15,002頭，已達110年11月9日公告○○縣○○鄉110年度乳牛容養上限1,803頭約8倍，是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飼養乳牛210頭之飼養規模，考量彰化縣畜禽發展及各鄉（鎮、市）畜牧場漸趨密集，生產飼養畜禽過程對於環境污染以及周遭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綜合專業性及技術性評估，認已逾彰化縣110年度各鄉鎮家畜禽容養上限表之容養上限，足以影響乳牛之產銷，乃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否准上訴人申請之處分，經核既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且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謂為不法。
　　⒋上訴人雖援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主張其申請案件係於110年7月29日提出，被上訴人逕依110年11月9日公告之110年度容養上限表之牛隻容養上限將上訴人之申請予以駁回，有違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惟查，上訴人提出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時，尚無110年11月9日公告，然於本件申請程序終結前，被上訴人已作成110年11月9日公告，即本件申請新設置畜牧場已有限制或禁止規定之新法規存在，自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適用之餘地，不涉及法規溯及既往適用之問題。再者，被上訴人為本件之主管機關，有依要件審認裁量而不予同意之權限，並非受理上訴人之申請，即應同意核准興建農業設施，自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語。
　㈡經核原判決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之意見，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前開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所為論斷或不採納其主張之理由，再為爭執，而以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論斷不當，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暨援引與本件個案爭議無涉之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核與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又另案被上訴人所為訴願決定係以彰化縣埔鹽鄉公所對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申請，僅具有書面審查權限，並無實質審查並駁回申請之權限，而撤銷該公所之否准處分，上訴意旨以顯屬無關之上開訴願決定，主張被上訴人駁回系爭申請案違反平等原則，進而指摘原判決違背論理法則云云，自不能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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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